
附件一                               米製品加工原料用米申購書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圖章） 
 
                     負 責 人：                            （圖章） 

                                                   地    址： 

本次申購 

 

原料用米 

批   別 期   別 類    型 型 態  數    量（公噸） 

  
□稉種 

□秈種（軟） 

□進口米 (中、短粒) 

□進口米(長粒) 

□切碎糙米 □切碎白米 

□常溫   □冷藏 

 

原料用米用途 

（米製品名稱） 

 

截     至      申      購 

前 一  日  結  存  數  量 

原 料 

用 米 

型 態 \ 數 量  

型 態 \ 數 量  

型 態 \ 數 量  

主辦  

分署(辦事處)  

簽 核 意 見 

一、是□否□  前一批原料用米已繳清價款、保證金。 

二、本申購書收文日期：   年     月     日。 

三、常溫□  冷藏□ 

四、其他：  

五、審查結果： 

科長

(主任) 
 

秘書  

分署長  



附件二     

工廠加工米製品銷售數量明細表 

 

米製品品名:                                               第      批 

發票號碼 交易日期 
銷售數量 

(公噸) 

原料用米使用量 

(公噸) 
備註 

    
米 製 品 製

成率請加註

於備註 
    

    

    

    

    

    

    

    

    

    

合計    

廠商(圖章) ：



附件三 

米製品原料用米到貨明細登記簿 
廠商名稱：               

申購月份：     年     月 

日期 

(年.月.日) 

申購批

次 

到廠時間 

(時:分) 

數量 

(公斤) 

貨車車號 
車頭： 

車架： 
司機簽名 

司機手機 

(備註)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附件四 

米製品原料用米加工進出登記簿 

廠商名稱：                                                                                 單位：公斤 

   年 

批別 

原 料 用 米 

（       ） 

 

米製品製

成率% 

加 工 成 品 

（       ） 磨粉 

時間 

用電 

度數 
  備註 

月 日 進 入 撥 出 結 存 進 入 撥 出 結 存 

             

             

             

             

             

             

             

             

             

             

             

             



附件五   

米製品加工原料用米申購廠商審核表 

 

申購廠商名稱：                                        

負責人：               、聯 絡 電 話：（   ）                      

廠        址：                                                   

書面資料審查：  

1. 是否具有效之工廠登記證，且其主要產品包含米製品製造（產業類別：飲料及食品製造

業）： 

是□……否□。  

2. 是否具有效之營利事業登記證，且其營業項目包含米製品製造：是□，否□。  

3. 是否具有最近一期稅捐單位完稅或無欠稅證明：是□，否□。  

4. 為                                    公會之會員。  

實地訪查紀錄：  

1.工廠現址與工廠登記證記載是否相符：相符□，不符□。 

2.工廠設備與申報資料是否相符：相符□，不符□。 

3.生產加工米製成品名稱：                      。 

4.生產加工作業流程：  

  

5.工廠設備每日（小時）加工生產米製品情形為：  

⚫ 原料用米型態（切碎糙/白米）         ，使用量：       公噸。 

⚫ 所生產米製成品數量：              公噸，損耗量：              公噸。  

⚫ 製成率：         ﹪。  

⚫ 用電度數：              。  

工廠設備每月（   日）生產米製品數量：     公噸，原料用米每月使用量：      公噸，  

每月銷售米製品數量：               公噸。 

審核結果：  

□申購廠商符合原料用米申購資格，每月擬撥售原料用米                   公噸。  

□申購廠商不符合原料用米申購資格。  

  

主辦人               科長(主任)                秘書             分署長   



附件六  

撥售米製品加工原料用米合約  

  
農業部農糧署 ○區分署（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

稱乙方）為買賣米製品加工原料用米（以下簡稱原料用米），經雙方同

意訂定本合約，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本合約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有效。（一年）  

第 二 條  乙方購買原料用米，應依照農業部「撥售米製品加工原料用

米作業要點」規定及本合約約定事項辦理。撥售米製品加工

原料用米作業要點規定如有修改，經甲方通知乙方，乙方應

依修訂後之規定配合辦理。  

第 三 條  乙方購買原料用米應填具申購書、相關文件，自行或委託其

所屬公會向甲方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履約保證金按該批原料用米折算白米數量乘受理申購日國內

平均白米躉售價格之百分之十五計算。履約保證金以現金、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無記名

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行開發或保

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或取具銀行之書面連帶保

證、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為之。  

第 五 條  履約保證金俟乙方提示該批之米製品銷售發票影本（應載明

買受人、住址、電話，銷售稻米粉者應加註製造用途）及加

工米製品銷售數量明細表，經甲方審核資料齊備且與申請米

製品項目之產量相符後始行退還。未檢附發票影本者，應附

收據影本（應載明受人、住址、電話，銷售稻米粉者應加註

製造用途）及提示免使用統一發票證明，或海關核發之出口

報單副本後始行退還。乙方申請退還履約保證金應於每批米

製品原料用米交貨完畢翌日起一年內向甲方為之，乙方未於

本合約所定期限申請，其履約保證金不予退還。  

第 六 條  乙方應按甲方轉報農業部農糧署核定之數量，於收到核定公

文十日內以保付支票或銀行即期保付支票、銀行本票或匯票



繳交價款及保證金。乙方如未按期限繳清價款及保證金，甲

方即取消該批原料用米之買賣。 

第 七 條  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內將購買之原料用米全數提清，並自行負

擔提領所需費用，屆期未提領或未提清，如係乙方責任，乙

方應自行負擔原料用米品質變劣及倉儲損失，並自逾期之日

起，負擔依未提數量以每日每公噸十元計算之倉租。逾一個

月未提清者，甲方即可處理該批原料用米，出售所得價款扣

抵倉租等費用後餘款及履約保證金退還乙方。如處理該批原

料用米價格高於甲方撥售價格，應以撥售價格計算退回乙方

餘款。 

第 八 條  乙方應設置「米製品原料用米到貨明細登記簿」，逐車登記

到廠數量、載運車號，請載運司機簽名，並於提運原料用米

到廠時，立即通知甲方。另備置訂本式「米製品原料用米加

工進出登記簿」將原料用米及其加工成品進出數量按實逐日

登記，以供甲方隨時派員查核，並不得拒絕。乙方申購原料

用米為生產稻米粉者，應逐日記錄磨粉時間、數量及用電度

數等資料；加工磨粉者，該批次預定加工之時程表應送交甲

方備查，並依排定時程加工磨粉，排定時程如有變更，亦應

事先通知甲方。 

第 九 條  乙方購領之原料用米及未出售之加工成品，應存放於自營之

加工廠內，未經徵得甲方同意，不得存放於其他處所；解包

加工之原料用米包袋及標籤應保留一星期備查。  

第 十 條  乙方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甲方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不受

理其申購半年，第三次停止其申購權利二年：  

一、 未按期限繳清價款及保證金。  

二、 屆期未提清原料用米。  

三、 未依本合約第七條至前條規定辨理。  

第十一條  乙方購領之原料用米，應按向甲方申請米製品項目製造、出

售，不得將原料用米轉售或變更用途。如經查獲有轉售、變

更用途者，或申請退還履約保證金未能依合約第五條補正銷



售證明資料，或核有未符規定者，其履約保證金不予退還

外，甲方不再受理乙方申購原料用米；乙方如涉嫌刑事責任

者，甲方得移送當地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第十二條 本合約一式繕寫正本二份，副本一份，正本由乙方執存一

份，另一份正本及副本由甲方執存。  

  

 

 

立合約人：    

   甲方：  

農業部農糧署   區分署  

代表人分署長：                        簽名蓋章 

地       址：  

 

 

乙方：    

廠 商 名 稱 ：  

負  責  人  ：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撥 售 米 製 品 原 料 用 米 核 定 表 

第      批   

 申    購    廠    商  申購書收文日期 年   月   日 

核定撥售期別、儲存方

式、類型、型態、數量 

儲存方式：□常溫   □冷藏 

____年第____期國產/進口____種切碎糙米/白米 ________公噸 

應   繳   總   價   款 

 ( 新臺幣 ) 

百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___________元 

計 算 式   

應   繳   保   證   金                   元 計 算 式   

備                註 由              加工切碎供應。 
 

 說 明 ： 

1、      年   月    日臺灣地區稉種白米躉售平均價每公斤      元。 

2、 本次核定米製品原料用米為前    期米，按受理申購日國內平均白米躉售價格打     折計價（碾白米率85％，切碎率85

％以上）。 

3、 本次履約保證金依該批原料用米折算白米數量乘以受理申購日國內平均白米躉售價格之15％計算。 

4、 撥售單位：   區分署(      辦事處)。  



附件八之一 

農糧署○區分署辦理切碎白米切碎監控巡查紀錄表 
一、加工農會：                 

二、巡查日期、時間：本次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前一次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三、礱碾通知單：  字第         號。 

四、核定加工成品數量：     包，      公斤。 

(一貫作業：        公斤。非一貫作業：接收        倉庫原料米       公斤) 

五、原料米及切碎米收撥□是□否設有登記簿。 

農會庫存原料米         公斤、切碎米          公斤，與登記簿□是□否相符。 

六、檢驗標籤： 

1.切碎米專用檢驗標籤簽收數量：         張(序號：          ~         ) □追溯驗收標籤 

2.與分署登記核發序號是否相符：□是，□否(簡述不符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 

3.與切碎米包之標籤是否相符：□是，□否(簡述不符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標籤應載資訊是否正確：□是，□否(請簡述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抽查標籤完整性，以及是否有重新車縫痕跡：有□，否□ 

七、錄影監視系統： 

1.運轉是否正常：是□，否□（請簡述原因）：                        。 

2.迴放錄影監視影像，檢視前一次巡查後至本次巡查前是否有異常： 

□無異常，□異常（請簡述原因）：                         。 

八、巡查加工切碎流程，並取樣品米     小包攜回分署檢驗。 

九、其他：                                      。 

農會人員核章 

主辦人員： 

 

供銷部主任： 

 

總幹事： 

 

分署人員核章 

監辦人員： 

經辦： 

科長(主任)： 

政風室主任 

核稿： 

分署長： 

備註： 

一、本表填造三份，一份存農會，一份送政風室，另一份送稻作產業科呈核。 

二、巡查人員除檢視監視機組運作狀況、攝影機投出角度是否異常，並應快速迴帶查看至前一次查看結束之錄影資料，且

查看時應特別留意下班後時段之監視錄影情形，及與進出貨車輛登記資料相互勾稽。 



附件八之二                                                            

農業部農糧署   區分署督導           農會切碎加工用米日報表 
一、碾製日期：   年   月   日。  
二、白米切碎礱碾通知單：碾字第       號。本批應加工數量                       公斤， 

本日加工數量                  公斤，累計               公斤。       
三、1. 本日加工前原料米庫存數量：                    包，計                   公斤。   

2.本日調入原料米數量：                           包，計                   公斤。  
3.本日撥出加工米數量：                           包，計      公斤。  
4.本日加工結束後庫存原料米數量：   包，計      公斤。【4＝1＋2－3】 

四、檢查原料米：1.每袋縫口有否縫繫標籤並加蓋農會章戳：有□，否□。是否有重新車縫痕跡：有□，否□。 
未縫繫或未加蓋章戳原因說明： 

2.外標籤有否加蓋檢驗人員合格章：有□，否□。  
□追溯驗收標籤，免加蓋；標籤已顯示檢驗合格□是，□否；應載資訊是否正確：□是，□否。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檢查米儲存桶有否騰空：有□，否□。原因說明： 
六、檢查切碎白米儲存桶有否騰空：有□，否□。原因說明：  
七、 本日使用切碎白米專用檢驗標籤號碼：自       號至        號。是否為登記使用之編號：是□，否□。 
八、 切碎白米專用標籤號碼有否加蓋農會章戳：有□，否□。  
九、1. 本日加工前切碎白米庫存數量：     包，計        公斤。  

2. 本日切碎白米數量：       包，計        公斤。  
【一貫作業：            包，計           公斤。】  
【非一貫作業：          包，計         公斤。】  

3. 本日出倉切碎白米數量：    包，計      公斤。  
4. 本日加工結束後，切碎白米庫存數量：a.已檢驗   包，計     公斤。 

b.未檢驗   包，計    公斤。  
c.合 計   包，計    公斤。【4＝1＋2－3】 

十、依「監碾過程取樣作業程序」辦理取樣，樣品米   包，於當日或次日送稻作產業科檢驗分析。 

備註  

本表全程監碾專用專
用。 
本表填造三份，一份存
農會陳核，一份送政風
室，另一份送稻作產業
科陳核。   

農會人員核章  

農會主辦人員：  
   
供銷部主任：        
   
總幹事：   
  

科長(主任)： 

監辦人員：            經辦：                                 秘書：              分署長：            

政風室主任： 



附件八之三 

農糧署○區分署辦理加工用米切碎遠端監控紀錄表 

加工廠名稱：                         礱碾通知單字號：                     加工期間： 

日期 監控人員 監控起迄時間 查看錄影時段 監控情形 備註（異常情形說明）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科長(主任) 

巡查人員：            經辦：                       ：            秘書：            分署長：            

政風室主任 

備註： 

一、分署應於開立加工切碎礱碾通知單前一日確認遠端監控及監視錄影設備運作正常，倘有異常未能立即排除，分署應改採巡碾或全程監碾。 

二、農會應於辦理切碎作業期間，開啟監視錄影設備進行二十四小時全程錄影，並將資料儲存於主機硬碟保留一個月。 

三、分署應於辦理切碎作業期間，利用遠端監控功能不定時查看農會辦理入料、加工、裝卸及原物料進出貨等作業情形。每日上下午各不定時監看一次以上，每

次至少三十分鐘。每次監看時並應快速迴帶查看至前一次監看結束之錄影資料，另於上午監看時並應特別留意前日下班後時段之監視錄影情形。 

四、監控過程如有異常，除請農會說明外，必要時應即派遣巡查人員赴現場了解現況。 

 



附件九  

  區分署        辦事處稽查廠商申購米製品加工原料用米進出情形表  

廠商名稱：                                               稽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時；單位：公斤  

   
  

點驗
原料
用米  

  

批

別  
撥糧倉庫名稱  檢查章戳號碼 運輸行號及車牌號 類型/型態/年期別 數量 累計  備   考 

                

                

                

                

                

                

                

1.解包包裝袋及留存檢驗標籤所載加工、檢驗日期與申購批次原料用米實際加工、檢驗日期相符： □是 □否。 

2.原料用米到貨登記簿相關資料與加工廠提貨登記資料相符：□是 □否。運輸時間是否具合理性：□是 □否。 

3.本次稽查是否有加工生產事實：□是 □否。  

4..其他：  

  

  

  

  

備註  
      

  

稽查人員                    科長(主任)                   秘書                    分署長        



附件十  

原料米到貨登記簿  

分署委託公糧加工廠名稱：                        

  

日期  

(年.月.日)  

  

交接單號  

原料米到廠

時間  

(時:分)  

  

數量  

(公斤)  

貨車車號 
車頭： 

車架： 

司機手機 

(備註)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附件十一  

米製品原料用米提貨明細登記簿  

分署委託公糧加工廠：                           出貨月份：     年     月  

提貨廠商  出倉單號  

出倉日期  

(年.月. 

日)  

出倉時間 

(時:分) 

數量  

(公斤)  
貨車車號 

車頭： 

車架： 
司機簽名  

司機手機 

(備註)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車頭： 

 

車架： 

  

  

 


